附件1 
宣城市宣州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工作，切实发挥保险机构参与风险评估管控和事故预防的功能，加强对宣城市宣州区房屋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安全的管理，防范化解建筑施工生产安全风险，确保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徽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关于实施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建质函〔2022〕18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AQ9010-2019）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管理规定，受宣城市宣州区建筑业行业协会（以下简称行业协会）委托，为宣城市辖区内被保险人的建设工程项目提供第三方事故预防技术服务。
第二条，本方案适用于在宣城市辖区范围内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工作及相关保险机构、第三方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被保险人。
第三条，本方案所称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是指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协助被保险人开展事故预防工作的服务行为。事故预防专业技术人员是为被保险人提供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的宣城市建设工程安全专家库人员。 

第四条，本方案所称事故预防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是指受保险机构委托，为被保险人提供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包括安全生产技术与管理咨询、安全评价、安全培训及相关风险防控管理等。 

第二章  管理机制
第五条、第三方技术服务人员对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进行全过程管理，应当具备相应的保险和安全生产专业知识，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熟悉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和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的业务流程和管理制度。
第六条，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应符合各保险机构相关规定。
第三章  服务内容
第七条、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根据被保险人需求，合理确定事故预防技术服务项目，协助被保险人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预防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服务内容：
（一）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二）安全风险辨识、评估、评价；

（三）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

（四）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五）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救援演练；

（六）安全生产科技创新、装备研发推广应用；

（七）其他有关事故预防工作。

第八条，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服务。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协助保险机构每季度开展不少于一次的综合培训，对承保安责险项目的所有从业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一线作业人员、管理人员、技术支持人员及项目负责人开展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文件等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参与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技能培训。培训形式：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结合近年来安责险相关事故案例）、法规条款对比解读、现场实操演练、模拟事故场景、技能考核。

第九条，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安全评价服务。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应协助被保险人重点对建筑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基坑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脚手架工程、拆除工程、暗挖工程等分部分项工程开展投保项目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安全评价工作，提出风险防控措施建议，发布风险预警信息。

第十条，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服务。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应协助对投保项目施工现场的深基坑、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高空作业、临边防护、临时用电、消防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隐患排查，形成书面的检查记录，完成隐患排查报告，列明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第十一条，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服务。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应协助被保险人按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暂行办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AQ9010-2019）等相关要求编制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方案，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
第十二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指导。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应协助被保险人编制符合国家标准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进行指导，并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
第四章  服务流程
第十三条、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在开展事故预防技术服务前，应与被保险人沟通协商，并根据投保项目的建设规模、风险分布、人员状况、安全生产管理等情况，结合安全生产目标和工作需求制定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
（一）工程概况；
（二）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措施及依据；
（三）事故预防技术服务频次；
（四）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机构人员；
（五）事故预防技术服务预期目标及保障事项。
第十四条，服务方式

（一）总体架构

将宣城市所有建筑承保项目整合为统一服务对象，建立“市级统筹、项目覆盖、专业支撑、精准施策”的事故预防服务体系。年度事故预防费用专项用于以下服务内容实施，确保资金使用效率与安全效益最大化。

（二）主要形式
1.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服务

为每个承保项目提供系统化风险管控服务：

年度风险评估：每年至少开展1次全面风险辨识，采用LEC法（可能性－暴露度－后果严重度）对深基坑、高支模、起重机械等危大工程进行专项评估，形成包含风险等级、管控措施、应急建议的《项目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动态风险跟踪：结合项目施工进度（基础、主体、装饰阶段），每季度更新风险清单，重点监控重大危险源状态变化，通过信息化平台实时推送风险预警

评估结果应用：协助企业将评估结论转化为现场管控要点，指导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并纳入施工组织设计

2.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服务

建立“专业排查+智能监测”双轨机制：

年度深度排查：每年组织建筑安全专家（涵盖结构、机电、消防等专业）开展1次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落实、安全防护设施、特种设备检测等情况，形成《隐患排查台账》并跟踪整改闭环

专项排查行动：结合住建部门专项整治要求，针对脚手架坍塌、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高发事故类型，每半年开展1次专项隐患治理行动

3.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构建多层次培训体系：

季度大型培训会：每季度组织1次全市性专题培训，采用“专家授课+案例研讨+法规解读”模式，内容包括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解读、危大工程安全技术、应急处置技能等，参训人员覆盖项目经理、安全员、特种作业人员

项目定制培训：针对高风险项目，提供“开工前安全技术交底”“季节性施工安全培训”等定制化服务，每年不少于2次/项目

线上学习平台：搭建包含安全知识库、事故案例库、考核题库的线上培训平台，要求项目管理人员年度在线学习时长不低于30学时

4.安全生产科技创新推广

推动“科技兴安”战略落地：

智能装备应用：为承保项目提供智能安全帽（内置定位、SOS报警功能）、无人机安全巡查、AI安全监控系统等装备租赁的推荐服务。
数字化管理工具：推广应用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实现安全隐患上报、整改、复查全流程线上化，要求特级、一级项目覆盖率达100%

5.应急预案与应急演练

提升项目应急处置能力：

预案编制指导：协助企业编制针对性应急预案，重点完善坍塌、火灾、触电等事故现场处置方案，确保与地方应急体系有效衔接

年度应急演练：指导每个项目每年至少开展1次综合应急演练，承保公司联合住建、消防部门进行现场观摩指导，演练内容包括应急响应启动、人员疏散、医疗救护、事故上报等环节

6.其他事故预防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咨询服务，指导企业创建省级、市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

组织“安全生产月”“安全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每年不少于2次

建立项目安全档案，定期分析事故预防数据，形成《宣城市建筑行业安全风险白皮书》

第十五条，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应及时书面告知被保险人，并将服务情况形成报告，留档备查。
第十六条，被保险人应积极配合服务机构进行安全事故预防技术服务，对服务机构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应及时整改。
第十七条、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在服务时，应遵守被保险人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保证自身和其他人的人身安全。
第五章  档案管理
第十八条、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应为被保险人建立服务档案，记录和保留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文档及影像资料，留存期不少于5年，其间不得篡改、隐匿或销毁，确保服务过程可追溯。
第十九条，为省级应急管理部门、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提供事故预防服务相关数据。
附件： 1.事故预防服务方案模板 

2.事故预防报告模板 

3.风险隐患整改提示单及复查记录单
